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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 

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监管会副主席  张福通 

 

面对高风险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，政府应该怎样投入？政府的投

入能够做得好吗？这些问题今天在深圳已有了答案。 

8 年来，市政府出资成立的担保中心共为数千家中小企业提供贷

款担保 170 亿元。政府的投入着力于完善和创新投融资环境，起到了

聚集社会资金的效果，促进了创新要素的合理流动。 

市政府每年都安排财政专项资金产业技术进步资金用于支持企业

利用新技术、新工艺扩大规模、提高质量、开发新品、优化结构。从

2002 年开始，市财政局、贸工局开始委托担保中心对部分批准立项

的项目进行评审、委托发放及回收管理。目前，担保中心累计受托发

放产业技术进步资金 55000 万元，既确保了资金的及时发放，又规避

了资金回收的风险，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 

回顾担保中心的工作，还可看到更深一层的意义：在政府出资引

导下，担保中心的示范效应吸引了更多、更大的社会资金共同参与，

带出了一个蓬勃发展的信用担保行业，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更加显

现。下一步，应考虑如何维护、完善这个平台，财政可通过建立再担

保等机制，让这个平台发挥更大作用。 


